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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34   

预防武装冲突   

  2018 年 6 月 25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向你转达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对秘书长 2018 年 5 月 14 日关于武装冲突

中保护平民的报告(S/2018/462)的意见和关切，特别是其中涉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局势的一些内容。 

 我国政府同意你报告导言中所作的评估，保护平民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武装

冲突的爆发、升级、延续和复发。我国政府也同意，必须通过对话找到可持续的

解决办法。 

 过去 7 年间，武装团体的恐怖主义行为使叙利亚人民饱受痛苦。因此，我国

政府认为，维护《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法的有关规则，不仅对保护平民

至关重要，而且还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中，我要特别

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那些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维护正义和平等的

价值观，以及世界各地人民无一例外享有繁荣、稳定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权利的原

则和规则。 

 我国政府对秘书处在其关于保护平民的报告中所采用的做法深感关切，因为

它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保护平民是这些平民的国籍国政府的责任。这种反常

的做法偏离了联合国的规范，并鼓励某些会员国政府继续干涉他国事务，对它们

使用武力，威胁它们的安全与稳定，并以保护人权和履行没有任何商定的国际法

依据的“责任”为借口，努力推翻其政府。 

 关于保护责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重申，将继续依据叙利亚《宪法》

和国际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保护在其境内居留的平民免受武装恐怖主义团

体，尤其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及其关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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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体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侵害。我国政府还重申，将使用法律和《宪法》赋

予的全部权力，履行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所有义务，来应对境内的侵略、占领

或非法武装活动。在这方面，叙利亚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没有任何不同。根据《宪

章》、国际法各项规则和原则以及各国宪法，所有会员国都有权捍卫其主权和领

土完整，保护国民的安全，使之免于任何威胁和危险。 

 我国政府感到震惊的是，报告撰写人在第 8 段中提到所谓非国家武装团体。

我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尚未找到任何可接受的解释，来说明“支持并协助进一

步努力让非国家武装团体参与缔结行动计划，制定行为守则、行动政策和其他工

具，以确保进行有效的保护和问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联合国作出这种有问题的评价，等于是错误地承认了那些向在他国境内活动

的恐怖主义团体和非法武装团体提供支持、资助和武器装备的国家政府的所作所

为合法。更糟的是，联合国赋予这些非法武装团体合法地位，这么一来它们就可

以同各会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及联合国的组织和实体签署协议！ 

 我国政府深感遗憾的是，如报告第 54 段所述，联合国已与“非国家武装

团体”签署所谓行动计划。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认为这些团体不具备任何合法

性；并认为，只有国家军事和安全机构可以拥有和使用武器，以维护安全与稳

定，并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我国政府重申，报告中提到“日内瓦呼吁”组

织的活动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已缔结此类文书的武装团体都是非法

武装团体和武装恐怖主义团体，它们在意识形态和后勤安排上都与被安全理事

会指认为恐怖主义实体的组织相关联，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努斯拉阵线恐怖

主义组织。 

 我国政府不接受撰写人在报告的若干部分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的叙

述，包括第 9、11-12、15-16、21、23、26-28 段。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原则上对

正在审议的报告中所载涉及叙利亚局势的数字、数据和评估持保留和反对意见。

它们是不透明的数据和信息收集机制的产物，这些机制把当事国政府排除在外并

拒绝与政府协作，反而依赖在叙利亚境内非法活动的、未得政府授权的非政府组

织，或是叙利亚境外、有政治目的并得到某些国家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那些

国家资助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并试图阻碍就叙利亚局势达成任何政治解决方

案。更重要的是，那些不专业的机制依靠所谓的公开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

大多数是可疑的并与武装恐怖主义团体有关联。我们谨提醒秘书处，所谓的“白

盔”组织实际上是一群对叙利亚国家及其公民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武装人员，他

们公开接受诸如美国和大不列颠等一些国家政府提供的资金和政治支持。我们还

要提醒秘书处，该非法团体只在努斯拉阵线控制的地区活动，而努斯拉阵线已被

安全理事会指认为恐怖主义实体。 

 联合国收集数据的方式已然引发一场法律、道德和政治危机。信息收集机制

已成为绕过合法当局的一种手段，并且这些机制有时非法但却是系统化、蓄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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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乱选择合作伙伴，以此贬低某些国家的政府或破坏其工作和政策，特别是那些

旨在保护平民免遭恐怖主义和非法武装团体威胁的做法和政策。 

 报告从头至尾存在一个重大的程序上和实质内容上的缺陷，即不能充分证明

其选择的合理性。例如，我国政府惊讶地看到报告第 22 段中提到“2017 年 3 月

欧洲联盟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指令”。这一引述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报告撰写

人是依据哪些标准来决定把该“指令”作为最佳范例加以援引的？第二，联合国

是否已批准和确定标准，据以决定什么构成“不偏不倚的人道主义组织”？ 

 由于过去 7 年来与联合国和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打交道的经验，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忧。虽然在与叙利亚政府合作和协调的情况下，人道

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工作在当地非常成功，但这些工作并不总能实现其崇高的目

标，也不能一贯遵循中立和专业的标准，因为某些负责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

联合国官员和其他行为者行事偏颇，不够专业，也因为某些非政府组织和所谓合

作伙伴的工作安排不负责任。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用品才会

落到武装恐怖主义团体和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手里，他们将这些援助和物品

留做己用，不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得到它们。事实上，这些团体甚至把他们扣留

的物品以畸高的价格出售。在东古塔、阿勒颇以及叙利亚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发生

的情况就是明证。在这些城市和地区，武装恐怖主义团体控制的仓库里堆放着成

吨的联合国组织运送的粮食和药品。 

 此外，我国政府深感遗憾的是，在报告第 52 段中，撰写人赞扬美国国会

“在《2017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中作出了与保护有关的规定”。撰写人接下

去说，由于这些规定，防止和减轻对平民伤害的措施得以加强。在这方面，我

们只想提醒秘书处，评估拉卡市人道主义局势的联合国特派团在其报告中证实，

由美国领导的所谓国际联盟的空军摧毁了该市 80%以上的地区，包括基础设

施、医疗设施及公共和私人财产，而且盟军的军事行动还导致成千上万的尸体

埋在废墟之下。 

 在叙利亚境内活动的武装恐怖主义团体一直利用居民区以及医疗和教育设

施作为对平民和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发动恐怖主义行动的基地，在叙利亚各城市

和地区都是这样。撰写人本应在讨论他们所谓的“非国家武装团体”如何利用

城市环境来改变力量平衡并使保护平民的工作复杂化时，特别提请注意这一做

法的。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想提请注意，2004 年成立的叙利亚国际人道主义法国

家委员会在叙利亚基层和国家机构内积极宣传国际人道主义法，在这方面发挥着

关键的作用。2015 年，该国家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大幅扩展，目前正与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合作，为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学术界人士和军事人员举办关于国际人道主

义法的讲习班并提供相关培训，以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项原则得到遵守，特

别是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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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吁请秘书处在编写此类重要而敏感的报告时，秉

持《宪章》的精神和原则，遵守专业行为规则。毫无争议的是，以透明、公正的

方式收集事实和数据将得出合理的结果和建议。反之亦然。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巴沙尔·贾法里(签名) 

 


